
 
  

第三级消防装置承办商注册考试  
笔试纲要  

 
考试范围：  
(1)   手提消防设备的功能和保养；  
(2)   与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有关的规例；以及  
(3)   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的专业操守。  

 
主要参考数据：  
(a)  消防处发出的《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与装置及设备之检查、测

试及保养守则》。  
网址： 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code.html 

 
(b) 消防处通函第 4/96 号（第八部第 6 和 8 段）、第 1/2007 号、第 3/2009 号

和第 1/2011 号。  
网址： http://www.hkfsd.gov.hk/chi/circular.html 

 
(c)  香港法例第 95 章《消防条例》  

( i)  消防（装置承办商）规例；以及  
( i i)  消防（装置及设备）规例。  
网址： http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 

 
(d)  香港法例第 201 章《防止贿赂条例》第 2 条（有关「利益」和「款待」的

释义），以及该条例第 3、 4、 8、 9、 11 和 19 条。  
网址： http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 

 
补充参考数据：  
(e) 美国国家防火协会出版的美国国家防火协会标准 10 (NFPA 10)《手提灭火筒

的标准》。该套标准各大书局均有发售，亦可于协会网站购买，网址：

http://www.nfpa.org。  
 
(f) 英国标准 5306 (BS 5306)《处所内的灭火装置及设备》：第 3 部《手提灭火

筒的调试及保养守则》和第 8 部《手提灭火筒的选择及安装位置守则》。

该 套 标 准 各 大 书 局 均 有 发 售 ， 亦 可 于 英 国 标 准 协 会 网 站 购 买 ，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bsigroup.com。  
 
过往试题（旧考试模式，只供参考）：  
网址： http://www.hkfsd.gov.hk/home/chi/cert_pastpapers.html 
（由二零零八年七月起，第三级消防装置承办商笔试模式已改为计算机化多项

选择题。）  
 
 
（二零一七年九月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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